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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市「104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網路競賽」一案，請

各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104年度資訊教育細部計畫辦理。

二、活動目的：增進學生使用網路資源之知能，並提升學生創

意思考能力，同時培養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念。

三、初賽：由本市各國中小舉辦校內初賽，每項競賽選出1至3

名參加全市複賽。

四、複賽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4年11月10日(星期二)24:00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由學校利用網路報名（http://game.tyc.ed

u.tw/ ），報名之結果將由網路自動回信。各校應協助

參賽學生上網比賽，並於規定時間內將作品傳輸到競賽

網站評審。

五、決賽：

(一)由複賽選拔錄取各類別前30名進入決賽。

(二)決賽日期：104年12月9日(星期三)起至104年12月11日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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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五)止。

六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民中、小學之學生。

七、指導學生參賽獲獎教師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

績考核辦法」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

法」及「桃園縣立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要點」等規定，依

競賽結果另案敘獎。

八、參賽領隊或指導教師於決賽當日在不支代課鐘點費、課務

自理原則下准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九、檢附實施計畫1份；本案活動聯絡人：新坡國小資訊組長

楊皓晟老師（電話：4981534#211，電子信箱：yanghaoche

n@gmail.com）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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